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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逐渐被扩张适用，存在“口袋化”趋势，该罪名的扩张适用不仅违

反了罪刑法定原则更是违反了谦抑性原则。文章通过分析比较案例得出，应从“相当性”和“具体危险

性”两个方面把握“其他危险方法”的认定，并且立法者应当从保护人民的利益出发，将社会生活中频

繁发生的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单独设为一罪，并增设相关罪名，避免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肆意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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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rime of endangering public security by dangerous means has gradually been 
applied expansively, and there is a trend of “pocketing”. The expanded application of this crime 
not only violates the principle of legal punishment, but also violates the principle of modesty.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other dangerous me-
thods” should be identified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equivalence” and “specific risk”, and legisla-
tors should set frequent acts of endangering public security in social life as a separate crim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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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tection of people’s interests, and add related charges to avoid the arbitrary application of 
the crime of endangering public security by dangerous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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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时代背景下，科技的进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危险、新问题，而由于

法律固有的局限性导致一些新型危害行为无法受到刑法的规制，于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便不断

地在司法实践中被适用，但是由于本罪在构成要件上具有开放性，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其他危险方法”

和“公共安全”的认定范围并不明确，此罪与彼罪、罪与非罪界限模糊，外延宽泛导致本罪在司法实践

中适用恣意，不断被扩大化甚至出现很多同案不同判、轻罪重判等情况。 

2.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概述 

2.1. 立法目的 

自新世纪以来，人类在享受科技革命带来的生活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影响民众

生活稳定安全的新问题、新危害不断出现。近些年，社会上出现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例如有乘客在

公交车正常行驶途中与公交车司机发生争吵，随后抢夺司机方向盘致使公交车坠江，众多乘客死亡等，

这类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类似事件的每一次发生都在提醒着社会公众，我们当前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

也正在出现更多不稳定的因素。在风险社会这一背景下，关于危害国家公共安全的具体法律规定，各国

存在一定的差异。而当前我国在有效保护公共安全利益方面的立法也并不十分完善，刑法作为我国法治

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其完善程度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社会法治发展环境和国家社会安定良好程度，

为了更好的保护民众、严惩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114 条和 115 条规定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该罪的规定有利于完善刑事法律体系，协调法律的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关系，同时更好地

保护公共安全，保护民众生活稳定，为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秩序。 

2.2. 立法沿革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我国的专有罪名，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几乎不存在这种带有兜底性质的

条款，而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例如德国、日本虽然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的章节，

但是也不存在兜底性质的条款，而是将其细化，予以规定，较于我国更为具体[1]。 
我国于 1979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第 105 条规定了采用放火、决水、爆炸或者以其他

危险方法破坏工厂、矿场、油田、港口、河流、水源、仓库、住宅、森林、农场、谷场、牧场、重要管

道、公共建筑物或者其他公私财产、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第 106 条则规定了遭受

重大损失的情形。但是随着时代的更迭，该规定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 1997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便对已经规定好的法条进行了修改，立足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在相应的法条中增加了“投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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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方式。同时，199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增设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将生产、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危害行为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行为方式中分离出来，使之具体化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 
2001 年《刑法修正案(3)》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当中规定的第 114、115 条进行了修订：首

先，将本罪的犯罪客体概括为“公共安全”为使之适用于其他领域提供了可能性；其次，将“投毒”的

行为方式改为“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明确了具体的行为方式同时限定了适用

范围。 

2.3. 犯罪构成 

2.3.1. 客体 
197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体规定为工

厂、矿场等具体场所或者其他公私财产的安全以及公共安全。2001 年通过修正案的形式，把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体修改为“公共安全”。但是本罪中对于公共安全的界定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各学者对其内涵有着不同的见解：高铭暄教授认为“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

公私财产安全”[2]；赵秉志教授认为“公共安全是指特定或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财产安

全”[3]；张明楷教授认为“公共安全指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安全、身体安全以及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

宁”[4]；劳东燕教授认为危害公共安全的判断，应当围绕多数人的生命、身体安全为核心展开，放弃使

用“不特定”的概念，同时否认单纯的财产安全属于公共安全[5]。在中国，受到时间、地点、人员流动

等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公共安全”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的公共或

私有财产的安全。如果犯罪者用他选择的危险方法直接侵害了某个特定的对象，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

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并没有任何不良影响，也就是说他的行为不危害公共安全，不构成该罪。 

2.3.2. 客观方面 
该罪客观方面上表现为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所谓“其他危险方法”是指放火、

决水、爆炸以及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但与上述危险方法类似的犯罪方法。在认定“其他危险方法”的

时候应注意其具有相当性，即采取该行为手段对社会产生的危害影响与放火等行为对社会产生的危害影

响相差不大；同时还应当注意“其他危险方法”具有具体危险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危险犯，

只有行为的危险性达到一定的危害程度才会认为是犯罪。我国刑法第 115 条采取了列举加概括的方式，

具有概括性，当有关危险行为符合其他具体罪名时应当先以具体罪名定罪处罚，当该行为不符合其他罪

名的要求时才会考虑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2.3.3. 主体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主体是已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刑

事责任年龄，是指必须将犯罪者定为刑事罪犯的年龄，需要其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年龄。我国刑法修正案

(11)于 2020 年 12 月 26 日正式通过，并于 2021 年 3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在此次修正案中将刑事责任年龄

下调至十二周岁 1，十二周岁以下不需负刑事责任；刑法修正案(11)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

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

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

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1《刑法修正案(11)》1、将刑法第 17 条修改为“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以特别残忍

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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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十六周岁的自然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即行

为人对自己行为的认识、控制和支配能力。 

2.3.4. 主观方面 
在主观上，利用危险的手段危害公共安全是有预谋的，即主观上是故意的。在我国的司法工作实践

中，大多数的行为人带有间接故意的心理去实施行为并对公共安全产生不良影响。 

3. “其他危险方法”的认定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现状 

3.1. 其他危险方法的认定 

目前为止，在我国相关法律规范中并没有具体阐述“其他危险方法”的行为方式，犯罪范围并不明

确，合法性要求仍然存在漏洞。本罪在法条上采取列举加概括的方法表述，通过法条上的表述来看，“其

他危险方法”与放火等行为是一种并列关系，因此其与所列罗出来的行为方式应当具有相当性，即该行

为手段的社会危害程度与放火等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其次，认定“其他危险方法”应当着重认定

其具体危险性。本罪是侵害公共安全利益的犯罪，其危险性是一种具体危险性，所以“其他危险方法”

必然会使公共安全处于一种危险状态，而且所引起的危险状态应当是具体的危险状态而不是抽象的危险

状态。 

3.2.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现状 

在法律实践中，我们通常根据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四个传统要素来判定本罪，而作为

本罪的核心构成要件即危险方法在法条中并没有清晰阐述，使得本罪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频率越来越高，

从在公共秩序管理领域适用逐渐扩大至交通安全领域甚至食品安全领域。 

3.2.1. 交通安全领域 
近年来，“碰瓷”事件屡见不鲜，范围广泛涉及各行各业并且在交通领域尤为严重，而每当提起“碰

瓷”，大多人一定会联想到“人碰车”的碰瓷诈骗，但近年来则出现了很多“驾车碰瓷”事件。 
2009 年 9 月份，在河南省科研机构生产实验基地路口处 311 省道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汽车

在正常行驶的情况下忽然故意踩刹车使在其后方行驶的挂重型牵引车来不及反应随之与它相撞，然后挂

重型牵引车又在冲击的力量下不受控制的撞向了对面正常行驶而来的普通轻型货车，三辆机动车都在这

一起事故中受到了损害，甚至对面驶来的轻型普通货车的司机命丧当场。经查明，该起事故是由丁士洋、

范长涛和周阳合意所致，并且此前，于 2009 年 3 月 16 日，丁士洋伙同他人预谋后，驾驶汽车曾以“碰

瓷”的方式敲诈大货车司机司某 2200 元。2011 年，法院根据被告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和犯罪事实以及对

社会的危害程度，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丁士洋。目前为止，我国刑法对于“碰瓷”事

件的定性并不明晰，对于此类事件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定罪处罚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存

在的现象。但是，从“驾车碰瓷”这个行为本身来说，是受行为人主观控制的即行为人是通过自己的主

观意志并利用自身娴熟的控车能力在客观条件成就时撞向其他车辆，在不会使自身车辆遭受重大损害的

前提下造成交通事故继而在该起事故中向其他车辆的驾驶员索要赔偿金或者骗取该驾驶员保险金的行为，

因此该行为在性质上与不可控制的“其他危险方法”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除此之外，行为人驾驶机动

车“碰瓷”的行为通常是针对特定的对象，连续冲撞而导致不特定多数对象遭受严重损坏的可能性非常

小，因此其不具有危害不特定多数对象的特性。综上所述，“碰瓷”事件不能一概并入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的定罪范畴，在司法实践中频繁适用本罪即是对本罪适用范围的无限扩张，因此对于“碰瓷”

行为应当首先适用有关具体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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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公共财产领域 
高层建筑竖井内置有消防风机负责给楼道内输送新鲜空气，对于人员疏散逃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如果竖井内的消防风机的电缆线被盗割则会影响到人员的逃生疏散。电梯的备用电缆线是在电梯的主电

缆线发生故障后保证电梯能够正常运行的装置，如果备用电缆线也发生故障或者被盗割则会影响电梯的

正常工作，尤其是容易在电梯发生故障时使人员困于电梯内不能及时获得救助。山西省朱某某伙同史某

某以及程某盗割高层居民住宅楼内正在安全运行使用的消防风机电缆线以及电梯备用电缆线一案中，二

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朱某某、史某某等人盗割电缆线的行为虽未造成任何严重危害结果，但是危及到了

公共安全。法院认为在本案中，朱某某、史某某等人盗割高层居民住宅楼内正在使用的电梯备用电缆线

和消防风机电缆线的违法行为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与放火等违法行为的危险性相当，很有可能危及到不

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安全，所以不管行为人的犯罪动机如何也不管是否已经造成

严重后果都不影响本罪的成立。电梯备用电缆只有在主电梯电缆发生故障时才会真正发挥作用，消防风

机电缆也只有在发生火灾时才会发生作用。消防风机电缆线和电梯备用电缆线真正发挥作用是必须具备

其各自的特殊前提条件的，因此，在前提条件未成就时，消防风机的电缆线以及电梯备用线尚未发挥作

用，应认定为普通财物。这两种类型的电缆被盗不会带来放火或者爆炸等的危险，并且如果未达到特定

条件也不会导致公共安全隐患，不应当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3.2.3. 社会生活领域 
在社会生活领域，本罪的适用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在(欲)点燃易燃、易爆物品案件中有百分之八十多

的案件中是以点燃易燃、易爆物品为要挟从而达到犯罪目的的，行为人并没有真正点燃相应物品，也没

有真正点燃的意图。 
王某为济源市王屋山大酒店一工作人员，因怀疑其同事歧视自己而对该同事心生怨愤。2009 年 1 月

2 日王某醉酒后到单位闹事，凌晨三点，王某又从酒店餐厅搬出三个液化气罐，放置于酒店大堂的过道，

随后又他又手持打火机，反复打开其中一个液化气罐，并威胁要引爆此气罐，酒店工作人员反复劝说无

效之后便报警，人民警察赶到后便及时扑灭了液化气罐，并未造成严重后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某

为泄私愤，点燃液化气罐这一行为，严重危及公共安全，即威胁到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

大公私财产安全，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随即便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

王某定罪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6]。在本案中，王某手持打火机要挟与酒店负责人见面，其主观方面

在很大程度上只存在要挟意图，并且在其刚点燃液化气罐时警察便及时赶到将其扑灭，并没有造成严重

的危害结果，该行为在实际上并没有侵害到公共安全，所以将这一行为纳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的制裁范围是不恰当的。 

3.2.4. 食品安全领域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对于食品的卫生越来越重视，但是近年来也发生了许多食品卫生问题，严重

危及了公众身体健康。“瘦肉精”又名盐酸克伦特罗，是一种具有强烈有毒性质的化学物，注射进入动

物的身体后会明显提高动物中瘦肉的成分。2007 年初，刘某与奚某某商议过后进行了共同投资，按照约

定由刘某对盐酸克伦特罗进行开发，并由奚某某进行销售，同时肖某与陈某某在明知该盐酸克伦特罗含

有严重危害人体生命健康的成分的情况下还积极帮助奚某某进行销售，主观上具有故意，导致众多被注

射有毒化学物的猪肉流入销售市场，使人们轻而易举能购买到，进而影响生命安全。法院经审理后查明，

此类化学物质在注射入动物的身体后存在明显的滞留性，长时间难以消解，尤其是滞留在动物的内脏，

人们食用了这些存在滞留化学物质的食品后，会在身体内发生生物聚集反应，当聚集到一定程度后便会

产生恶性肿瘤，进而威胁到食用者的生命安全，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法院认为，刘某、奚某某等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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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瘦肉精”即盐酸克罗特伦为非食用性原料而是一种有毒化学物质，而将其注入猪肉当中进行销售严

重危害到了公众的生命健康同时也损害了肉制品企业和养殖户的利益即对公私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害。最

终，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刘某、奚某某等人进行了定罪处罚。 
本案最有争议的是被告人的行为是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本案中刘某与悉某某违反国家食品卫生管理法规，在动物身体内注射有毒的化学物质，并销售明知

是掺入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猪肉。其行为符合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构成要件，应以该罪定罪，

所以将刘某与奚某某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对本罪的不恰当适用。 

4. 扩大化适用的成因及影响 

4.1. 扩大化适用的成因 

4.1.1. 立法方面 
首先，法律本身就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是其固有的局限性。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活

各个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与此同时危害人们安定生活的手段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社会承担着

各种各样的新风险，而法律本身具有滞后性、稳定性，适应各种新型危害行为需要一定的时间。 
其次，在立法上，立法机关对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观方面缺乏明确的定义，不管是对

“公共安全”还是对“其他危险方法”的认定都十分模糊，没有明确具体的阐述，关于本罪的司法解释

也十分有限，使得本罪在司法实践中十分难把握。 

4.1.2. 司法方面 
首先，由于在立法方面的过于模糊，所以关于本罪的适用就赋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官要

在司法实践中依靠相关规范以及个人的价值判断对于该类案件进行裁判，但是很多司法工作人员本身的

文化素养不够达标，对于立法者的意愿把握不清，所以依赖其个人价值判断很容易导致本罪的扩张性适

用。 
其次，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普遍倾向于本罪的放纵适用，没有正确理解宽严相济政策。

宽严相济的政策要求必须以法律规范为前提，并且应该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司法机关普遍片面的追

求社会效果并没有考虑宽严相济的政策，在法律框架之外根据行为危害结果的严重程度推定犯罪性质，

将一些可以用其他具体罪名规制的犯罪强行纳入本罪的规制范畴。 

4.1.3. 其他方面 
社会公众往往会给予此类案件高度的关注，而社会公众普遍缺乏对于法律的正确理解，司法素养不

达标，仅仅是从感性的角度思考，出于对被害者的同情和怜悯就要求司法机关对行为人进行严惩。公众

的感性倾向导致了社会重刑主义的倾向，而社会媒体也存在这种倾向，大肆的报道着有关案件，社会重

刑主义思想高涨，给予司法机关相当大的压力。随着社会重刑主义的日益高涨，司法机关为了迎合公众

的诉求，对于相关案件进行严惩，但凡出现与本罪有关联性的犯罪就倾向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来定罪处罚，使得本罪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兜底性罪名。 

4.2. 扩大化适用的影响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扩张适用使得许多本应该认定为其他罪名的犯罪纳入本罪的范畴，会

导致司法机关只要遇到与本罪有关联的犯罪就适用本罪而忽略掉其他具体罪名，这实际上架空了其他罪

名。其他罪名的适用逐渐减少，会出现形同虚设的感觉。 
不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就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一旦法官自由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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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空间过大，就容易造成司法权力滥用。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甚至包含了补充制刑

权，在本罪立法上没有明确界定的前提下，法官便利用了此项权利。一系列的司法判例，都说明了法官

关于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社会公众普遍缺乏司法涵养，不能正确把握法律的适用，司法工作者对于本罪的扩张化适用会给予

社会公众错误的引导，此外，立法者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设定了最高法定刑罚，该罪与故意杀

人罪的最高法定刑罚相一致会使得社会公众认为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性程度与故意杀人的严重性程度一

致，所有被以本罪判处的犯罪分子都罪大恶极，这样不仅会造成国民价值观混乱，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社会重刑主义倾向。 

5.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限制适用对策 

5.1. 立法方面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保证刑法平稳运行的基石，为了限制该犯罪的适用范围，

我们首先要坚持合法性原则。“其他危险方法”为本罪的构成要件，司法实践中本罪滥用的一个重要的

原因就是立法上对于“其他危险方法”的规定过于概括和抽象，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限定立法尚未禁止

的并且具有相当危险性的“其他危险方法”。通过明确规定目前立法尚未禁止的行为，可以将应适用其

他具体罪名的行为排除在本罪适用范围之外，同时也避免了本罪与相关罪名之间界限的模糊[7]。我国是

一个成文法国家，在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方面都颇为谨慎，保持法律的稳定性是必要的，但是社会现状瞬

息万变，法律也不能一成不变，所以立法者应当从保护人民的利益出发，将社会生活中频繁发生的危害

公共安全的行为单独设为一罪，并增设相关罪名，用合理的刑罚来惩罚相关危害行为。 

5.2. 司法方面 

要改变此罪扩张化适用的现状，除了从立法完善方面限制适用，还有必要从司法适用上进行限制。

司法的合理化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法律是否为良法的依据。 
首先，应当进一步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综合能力，建立严格的人才选拔体系，选拔有扎实理论功底

的人才，同时建立一套完整的考核体系，定期定限考察司法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水平。此外，应当加强

对司法行政管理者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司法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水平，在办理案件过

程中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贯彻宽严相济政策做到罪责刑相一致。要想真正限制本罪

的适用，还需要建立健全相关的监督制度，完善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定期抽检案件；同时充分

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拓宽群众的举报渠道，做到违法必究。 
其次，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指导案例，典型指导案例对于全国法院审理案子都具有指导性

的作用，虽然其不是法官审理案件的直接法律依据，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往往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的司法判例作为某些案件定罪处罚的依据。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应当选取关于是否认定本罪争议较

大的案件发布成为指导性案例。通过发布典型的司法案例，对于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危害公共安全的

行为进行分类，保证各地裁判的统一，从而统一司法标准。 

5.3. 其他方面 

社会媒体迅速发展，信息传播速度的大大增加，使得许多刑事案件的发生能够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激

起强烈的反应。所以应当合理规范社会媒体的使用，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提高媒体工作者的素养，避

免报道不实文章，或者过于煽风点火激起民众情绪。 
在我们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应当考虑到民众的诉求，尽力满足人民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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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但是不能被民意绑架。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危及到了每一个公民的利益，所以民众对于此类犯罪普

遍想要司法机关严惩行为人，但是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于行为人的惩罚应当在法律框架内严格依照法

律的规定进行，不能单纯依靠民意。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要求司法机关保持中立的态度，不偏

不倚的审理案件，不能过多地受到民众情绪的干扰，所以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应当拒绝民意绑架。 
出于传统的报应观念，我国社会重刑主义倾向严重。但是，从纵向上看中国法制史，是一个不断走

向宽缓的文明，重刑主义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此外，重刑主义容易导致轻罪重罚，不利于罪责刑相

一致，更不利于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因此，克服重刑主义思想，培养社会公众的冷静思维至关

重要，国家应当加强普法宣传教育，使得社会公众能够准确把握法律，明确立法者的目的，从而使司法

机关不受社会舆论的挟持，能够正确适用法律进行量刑，为真正实现公平正义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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